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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第 43 屆曾文水庫馬拉松競賽規程 

一、 指導單位：     運動部 

二、 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 

三、 承辦單位：臺南市政府體育局、臺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        臺南市體育總會、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第三大隊第二中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楠西區公所、 

曾文青年活動中心、臺南市體育總會體育志工委員會、 

HOTEL CHAM CHAM 趣淘漫旅 

五、 競賽日期：115年 12月 13日(星期日)上午 6時 30分至下午 1時 30分 

六、 競賽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曾文水庫(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 70號) 

七、 競賽項目： 

比賽項目 
馬拉松組 

（42.195KM） 
挑戰組 

（21.3KM） 
路跑組 
（12KM） 

健康休閒組 
（3KM） 

報 名 費 NT$：1000 NT$：800 NT$：700 NT$：500 

揪團一起跑，優惠再加碼！ 
10人以上團體報名，即可享有每人加贈一個超吸睛【砂價母湯】零錢包！ 

集合/檢
錄時間 

使用晶片(晶片黏貼於號碼布後方) 

不需檢錄報到，請準時於起跑集結區集合 

無晶片計時 

無計名次、檢錄 

保    險 每位選手均投保新臺幣 300萬元人身保險及 500萬元公共意外險 

報名日期 
本次賽會一律採網路報名 

預定報名日期：115年 6月 30日起至 115年 10月 2 日止 

限    時 6.5小時 3.5小時 2小時 50分鐘 

限    額 500人 1000人 1500人 800人 

集合時間 AM 6:30 AM 6:30 AM 6:30 AM 7:05 

起跑時間 AM 7:00 AM 7:10 AM 7:20 AM 7:30 

集合地點 南區水資源局曾文水庫辦公區旁草坪 

八、 競賽分組： 

(一) 馬拉松組、挑戰組：（男子分 5組、女子分 3組，共 8組） 

組    別 男  子  組 組    別 女  子  組 

男 A 組 56歲以上（1970~） 女 A 組 50歲以上（1976~） 

男 B 組 46歲~55 歲（1980-1971） 女 B 組 33歲~49歲（1993-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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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C 組 36歲~45 歲（1990-1981） 女 C 組 17歲~32歲（2009-1994） 

男 D 組 26歲~35 歲（2000-1991） - - 

男 E 組 17歲~25 歲（2009-2001） - - 

(二) 路跑組：(男子分 8組、女子分 6組，共 14組) 

組    別 男  子  組 組    別 女  子  組 

男 A 組 71歲以上（1955~） 女 A 組 51歲以上(1975~） 

男 B 組 61歲~70 歲（1965-1956） 女 B 組 41歲~50歲（1985-1976） 

男 C 組 51歲~60 歲（1975-1966） 女 C 組 31歲~40歲（1995-1986） 

男 D 組 41歲~50 歲（1985-1976） 女 D 組 19歲~30歲（2007-1996） 

男 E 組 31歲~40 歲（1995-1986） 女 E 組 15歲~18歲（2011-2008） 

男 F 組 21歲~30 歲（2005-1996） 女 F 組 14歲以下（2012~） 

男 G 組 17歲~20 歲（2009-2006） - - 

男 H 組 16歲以下（2010~） - - 

(三) 健康休閒組：3公里，不分年齡性別。 

九、 參加對象：凡對馬拉松及路跑有興趣之中外人士，符合參加之規定年齡者，均可報名參加。 

十、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報名方式：全部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bao-ming.com/  

(二) 報名日期：自 115年 6 月 30日 12:00起至 10月 2日 23:59止，如報名額滿，報名系統將自

動關閉，提前截止報名。開放報名後，主辦單位有權衡量相關因素調整各組報名限額(含報

名截止日期)，一切以官方網頁公告為準。另以上各組均不受理現場報名。 

(三) 繳費方式： 

1. 【7-ELEVEn 超商 ibon繳費流程】(須自付貳萬元以下每筆 30元手續費) 

(1)線上報名網站登錄，完成報名後，取得 1個 i-bon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憑此代碼

於訂單繳費期限內至全台 7-ELEVEn超商門市(需於 3日內繳款始完成報名手續，未在

期限內進行繳費者，視同放棄)。 

(2)ibon機器螢幕點選左上角『代碼輸入』。 

(3)輸入代碼『EBT』及您的繳費代碼(訂單編號)，例:『EBTAA123412341234』(共計 17

碼)。 

(4)選取及確認您的『繳費項目及資訊』後『確認』，列印繳費單。 

(5)列印出 i-bon繳費單後請於三小時內持繳費單至 7-ELEVEn櫃檯繳費。 

2. 【信用卡繳費流程】(接受使用 VISA、MasterCard、JCB 刷卡) 

(1)請至活動頁面點選『報名查詢』。 

(2)查詢您的報名資料，進入報名資料查詢結果頁面。 

(3)至頁面下方，點擊刷卡連結『立即繳費』。 

(4)進入銀行端信用卡資料填寫頁面，送出資料。 

(5)完成繳費。 

*請注意，當您使用線上刷卡付費時，您帳單上的請款者資訊將為『伊貝特資訊服務有限

公司』 

http://bao-m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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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名登錄後需於 3日內繳款始完成報名手續，未在期限內進行繳費者，視同放棄。 

4.繳費完成後，可至網站查詢確認繳費狀況，完成報名手續後不論任何理由所有報名資料

均不得修改。 

5.重要選手基本資料例如：比賽項目、選手姓名、身分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等，請務必加

強確認，倘資料錯誤造成當事人權益受損，概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四) 相關資訊洽詢：有關網路報名任何問題，請至伊貝特客服專區反映或於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電詢伊貝特報名網：(02)2951-6969。 

(五) 計時晶片： 

1. 馬拉松、挑戰組、路跑組全部採晶片計時，將以大會時間做為成績記錄之依據，晶片成績

僅作為個人之參考成績。 

2. 參加比賽選手者請提前半小時到場，出發時必須經過晶片感應區，否則參賽成績不予承

認。競賽成績及排名以大會時間為準，若未依大會規定配戴晶片，造成無法計時，由選手

自行負責。 

3. 請選手衡量自身實力切勿爭先恐後，發揮運動家精神，禮讓實力較佳選手優先出發。 

4. 請依出發時間出發，各組鳴槍起跑後，選手需於 10分鐘內出發(通過起跑感應區)，延後

出發者，因安全因素大會有權限制其出發及不予計算成績。 

5. 完成全程回終點若無晶片感應成績者(含折返點及檢測站)，取消比賽成績。 

6. 本賽事採拋棄式晶片，無晶片押金，且晶片黏貼於號碼布背面，選手請勿任意撕除。 

(六) 電子證書： 

1. 馬拉松組、挑戰組、路跑組於規定時間內完賽者，可上網下載電子成績證書。 

2. 健康休閒組於活動結束後，可上網下載電子成績證明。 

(七) 贈品： 

1. 參賽贈品： 

項  目 參賽衣 號碼布 別針 
公共意外險 
及人身保險 

馬  拉 松 組  背心    

挑  戰  組 背心    

路  跑  組 短袖    

健康休閒組 短袖    

➢背心尺寸對照表:（±1～3 公分為正常現象）如未標示尺寸者一律以 L 發放。 

男  版 

尺寸 3XS 2XS XS S M L XL 2XL 3XL 

胸圍 71 76 79 84 89 94 100 105 110 

衣長 61 63 63 65 67 70 72 75 78 

 

女  版 

尺寸 XS S M L XL 2XL 

胸圍 80 84 90 96 99 103 

https://bao-ming.com/eb/service#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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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長 62.5 65 67 70 72.5 75 

備註：背心為合身版型，請選擇合適的尺寸，報名期間皆可進入系統修改尺寸，報名截止

後，恕不提供修改衣服尺寸服務。 

➢短袖尺寸對照表:（±1～3 公分為正常現象）如未標示尺寸者一律以 L 發放。 

尺寸 3XS 2XS XS S M L XL 2XL 3XL 
胸圍 80 85 91 94 99 104 109 114 119 

衣長 53 56 58 63 66 69 71 73 96 

2. 完賽贈品 

項  目 毛巾 ZW鞋袋 獎牌 餐點 
束口 
購物袋 

電子證書 

馬拉松組      

電子成績證書 挑戰組      

路跑組  ×    

健康休閒組 × ×    電子完賽證明 

(八) 加購商品: 

商品 ZW 運動帽 
HYPER HEROES曾文馬

聯名防潑水提袋 

HYPER HEROES 曾文馬 

聯名紀念 T 

價格(NT) 430元 630元 430 元 

★商品售出，若非產品生產所致瑕疵，概不予退換貨。 

★預購商品圖因拍攝或電子設備顯色等因素，可能與大貨有些微色差，實際出貨以實品為

主。 

※HYPER HEROES曾文馬聯名紀念 T尺寸 

【提醒您！請務必確認選購尺寸，訂單成立恕不提供修改】 

尺寸對照表（單位：公分，±1~2公分為正常現象） 

尺寸 3XS 2XS XS S M L XL 2XL 3XL 

胸圍 80 85 91 94 99 104 109 114 119 

衣長 53 56 58 63 66 69 71 73 96 

(九) 報到方式： 

1. 郵寄報到： 

(1) 郵資代辦費用如下表（限國內），統一於比賽前一星期寄達。 

人 數 1人 2 人 3～5人 6~13人 14～20人 21～50人 51～100人 

費 用 

(NT) 
130元 180 元 350元 550元 750元 1000元 1800元 

※超過 100人以上每增加 100人費用增加 500元(未滿 100人仍以 100人計算)，以此類推。 

(2) 本次賽會選手如選擇郵寄報名於賽前一周(11月 30日)仍未收到報到物資者請速與主

辦單位聯絡，限臺灣境內。 

(3) 報名後未參賽未領物資者，請於 115年 12月 18日前 09:00至 17:00，至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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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局/全民運動科(臺南市南區體育路 10號)領取，逾期視同放棄。（電話：06-

2157691分機 217） 

2. 因故無法親自領取又無委託他人代領者，導致選手無法參賽，大會將不再另行補發，物

品請於賽後 1星期內 115年 12月 14日至 12月 18日每日 09:00至 12:00；14:00至

17:00至臺南市政府體育局/全民運動科(臺南市南區體育路 10號)領取(不含活動當天發

放之完賽禮)，逾期視同放棄，停止補發。(電話:06-2157691分機 217) 

(十) 接駁專車服務： 

1. 為服務遠地選手，大會設選手接駁專車(目的地往返比賽會場)，欲搭乘接駁專車者，車資

連同報名費一起繳交(車資已含保險)，歡迎選手多加利用。 

2. 回程方式特別說明，臺南線以坐滿即發車方式；臺北、臺中、高雄線接駁專車，挑戰組及

路跑組跑者須等待全馬組跑者到齊後原班車再發車，至晚賽事當日 14:00 發車，請報名挑

戰組及路跑組跑者特別注意是否符合個人需求再購買接駁車票。 

3. 若因路況、車況或其他因素，無法在起跑時間前到達，大會將視情況最多延長 10分鐘起

跑，超過起跑時間 30 分鐘出發之選手成績將不採計，但完賽仍可領取其他完賽贈品，選

手不得有異議。 

日   期 開車地點 路  線 車 資 

12/13(日) 臺    北 臺灣大學→三重→桃園→曾文水庫

(去回) 

1,050元 

12/13(日) 臺    中 臺中→彰化→曾文水庫(去回) 900元 

12/13(日) 高    雄 高雄→曾文水庫(去回) 600元 

12/13(日) 臺    南 臺南→曾文水庫(去回) 300元 

12/13(日) 曾文水庫 曾文水庫→臺南(單趟回程) 150元 

【班次如下表】 

★臺北接駁班次：來回費用1,050元 

行車時間 到站時間 接 駁 路 線 搭車地點 

4小時 

臺灣大學 

01：00 

臺灣大學→三重→桃園

→曾文水庫 

臺灣大學/捷運公館站3號出口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捷運公館公車站 

三重 

01:40 

全家便利商店-三重龍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59號 

桃園 

02：10 

7-11-平鎮高安門市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3段95號 

★臺中、彰化接駁班次：來回費用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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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車時間 到站時間 接 駁 路 線 搭車地點 

2時30分 

臺中 

03：00 
臺中→彰化→曾文水庫  

裕元花園酒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安路55巷 

彰化 

03：30 

7-11便利商店-崙北門市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232號 

★高雄接駁班次：來回費用600元 

行車時間 開車時間 接 駁 路 線 搭車地點 

2時30分 
高雄 

03：30 
高雄→曾文水庫 

新興郵局郵務大樓前/ 

捷運美麗島站5號出入口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77號 

★臺南接駁班次：來回費用300元 

行車時間 開車時間 接 駁 路 線 搭車地點 

1時10分 
臺南 

04：30 
臺南→曾文水庫 臺南火車站前站-站前廣場 

★市區接駁班次:單趟費用150元 

行車時間 開車時間 接 駁 路 線 搭車地點 

1時10分 
09:30開始，車滿即發， 

最末班發車時間為14:00 
曾文水庫→臺南火車站 水資局接駁車站 

(十一) 自行開車： 

1. 南下： 

(1) 南下南二高官田交流道轉東向 84號快速道路至玉井後，轉北上臺 3 線，再循曾文水庫

路標即可抵達。 

(2) 南下中山高下營系統交流道轉 84 號快速道路至玉井後，轉北上臺 3 線，再循曾文水庫

路標即可抵達。 

2. 北上： 

(1) 北上南二高官田交流道轉東向 84號快速道路至玉井後，轉北上臺 3 線，再循曾文水庫

路標即可抵達。 

(2) 北上中山高下營系統交流道轉 84號快速道路至玉井後，轉北上臺 3 線，再循曾文水庫

路標即可抵達。 

十一、 競賽路線：如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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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拉松組：起點（水資源局）→曾文三號橋→溪畔遊憩區→曾文四號橋→曾文之眼→水庫壩

頂→收費站→第一折返點（10.7公里）→收費站→水庫壩頂→曾文之眼→曾文四號橋→溪

畔遊憩區→曾文三號橋→第二折返點（21.1公里）→曾文三號橋→溪畔遊憩區→曾文四號

橋→曾文之眼→水庫壩頂→收費站→第三折返點（31.5公里）→收費站→水庫壩頂→曾文

之眼→曾文四號橋→溪畔遊憩區→曾文三號橋→終點（水資源局）。 

(二) 挑戰組：起點（水資源局）→曾文三號橋→溪畔遊憩區→曾文四號橋→曾文之眼→水庫壩頂

→收費站→第一折返點（10.7公里）→收費站→水庫壩頂→曾文之眼→曾文四號橋→溪畔

遊憩區→曾文三號橋→終點（水資源局）。 

(三) 路跑組：起點（水資源局）→曾文三號橋→溪畔遊憩區→曾文四號橋→曾文之眼→水庫壩頂

（折返點）→曾文之眼→曾文四號橋→溪畔遊憩區→曾文三號橋→終點（水資源局）。 

(四) 健康休閒組：起點（水資源局）→曾文三號橋→東口單車遊憩區(香草花園)折返→曾文三號

橋→終點（水資源局）。 

十二、 獎勵方式及辦法： 

(一) 頒發獎金：按男、女總名次成績頒發，另頒發獎盃乙座，各組總名次錄取者，不再列入分組

名次計算，凡得獎金超過新臺幣 20,000元以上者，國內選手須依稅法負擔 10％之所得稅。 

(請於領獎時附身分證影印本)。 

(二) 運動禁藥管制相關規定 

1. 依據「國家運動禁藥管制規則（NADR）」，參與協會辦理賽事之選手屬於國家級運動員，

皆可能接受藥檢。 

2. 依據「治療用途豁免國際標準（ISTUE）」，國家級運動員因治療用途欲使用禁用物質或

方法前，應向「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提出「治療用途豁免（TUE）」申

請，取得核可後方可使用。 

https://www.antidoping.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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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隨時禁用（賽內與賽外）物質或方法（S1~S5、M1~M3、P1）」：無論是否參賽，應

儘速提出申請。尚未申請者，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 

4. 賽內期 〔指運動員表定參賽之前一日的午夜前（23:59）起算直到比賽與檢體採集流程

結束為止〕使用「限賽內禁用物質（S6~S9、P1）」：應於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 

5. 符合特殊情況時（如：緊急醫療等）得於使用後提出回溯性 TUE申請或申請截止日期後

提出申請，詳見下方「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 

(三) 本次賽事 TUE申請截止日期為 11月 13日。 

     運動禁藥相關內容： 

1. 禁用清單 

2. 治療用途豁免申請 

3. 運動員治療用途豁免須知 

4. 採樣流程  

5. 其他藥管規定 

(四) 本賽事獎金分為馬拉松組「總名次」與「分組」獎金，各獎項均不得重複領取且以總名次為

優先，挑戰組、路跑組獎金為「總名次」獎金。 

1. 馬拉松總名次獎金：(以新臺幣發放獎金)。 

總名次 
馬拉松組 

男子組（前六名） 女子組（前三名） 

第 1名 獎金新臺幣 50,000元 獎金新臺幣 50,000 元 

第 2名 獎金新臺幣 40,000元 獎金新臺幣 40,000 元 

第 3名 獎金新臺幣 30,000元 獎金新臺幣 30,000 元 

第 4名 獎金新臺幣 20,000元 - 

第 5名 獎金新臺幣 10,000元 - 

第 6名 獎金新臺幣 8,000元 - 

2. 馬拉松分組名次獎金：（以新臺幣發放獎金）。 

分 組 

名 次 

馬拉松組 

男 子 組 女 子 組 

第 1名 獎金新臺幣 5,000元 獎金新臺幣 5,000元 

第 2名 獎金新臺幣 4,000元 獎金新臺幣 4,000元 

第 3名 獎金新臺幣 3,000元 獎金新臺幣 3,000元 

第 4名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第 5名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第 6名 獎金新臺幣 1,000元 獎金新臺幣 1,000元 

3. 挑戰組總名次獎金（以新臺幣發放獎金）。 

總名次 挑戰組 

https://www.antidoping.org.tw/prohibited-list/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z1P1xluCdNsiqGhe2wiroM-sgpLvYEm/view
https://www.antidoping.org.tw/testing-procedure/
https://www.antidoping.org.tw/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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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組（前十名） 女子組（前十名） 

第 1名 獎金新臺幣 10,000元 獎金新臺幣 10,000元 

第 2名 獎金新臺幣 5,000元 獎金新臺幣 5,000元 

第 3名 獎金新臺幣 4,000元 獎金新臺幣 4,000元 

第 4名 獎金新臺幣 3,000元 獎金新臺幣 3,000元 

第 5名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第 6名 獎金新臺幣 1,000元 獎金新臺幣 1,000元 

第 7名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第 8名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第 9名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第 10名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獎金新臺幣 600元 

4. 路跑組總名次獎金（以新臺幣發放獎金）。 

總名次 
路跑組 

男子組（前六名） 女子組（前六名） 

第 1名 獎金新臺幣 5,000元 獎金新臺幣 5,000元 

第 2名 獎金新臺幣 3,000元 獎金新臺幣 3,000元 

第 3名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獎金新臺幣 2,000元 

第 4名 獎金新臺幣 1,000元 獎金新臺幣 1,000元 

第 5名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第 6名 獎金新臺幣 600元 獎金新臺幣 600元 

(五) 各組優勝錄取人數：馬拉松組、挑戰組、路跑組男女各組優勝者頒給獎牌乙面、獎狀乙紙。 

 競賽項目 各組報名人(組)數 錄取人(組)數 備註 

馬拉松組 

挑戰組 

路跑組 

1~5人 1 

馬拉松額 

外提供分 

組獎金 

6~10人 2 

11~20人 3 

21~50人 4 

51-100人 6 

101人以上 8 

(六) 所有能在 2小時以內完成路跑組 12公里全程者、3.5小時以內完成挑戰組 21.3公里全程者

與能在 6.5小時以內完成馬拉松 42.195公里全程者，將可得到完賽電子成績證書及完賽獎

牌。 

(七) 健康休閒組：凡完成全程者，頒發完賽電子證明。 

(八) 以公司、團體名義團體報名者（限 1次統一報名者），30人以上將提供 1 頂帳篷供報名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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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因場地限制帳棚數有限，先報名者優先提供（限額 15頂）。 

(九) 全馬組競賽路線為世界田徑總會(WA)認證路線，沿途將設置飲水站及補給品。 

十三、 頒獎時間及地點： 

(一) 路跑組：115年 12月 13日上午 09時 20分起於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育樂館頒獎。 

(二) 挑戰組：115年 12月 13日上午 10時 10分起於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育樂館頒獎。 

(三) 馬拉松組：115年 12 月 13日上午 11時 50分起於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育樂館頒

獎。  

(四) 若未上臺領獎者，獎項將不另行補發。 

十四、 注意事項： 

(一) 為顧及選手安全，馬拉松組參賽者於中午 12時未經過第三折返點者一律強制上殿後車。 

(二) 衣物保管：大會將於 115年 12月 13日上午 5時起於活動會場接受衣物保管，賽後憑號碼布

於活動會場領取，並請於當日下午 2時前領取保管物品。 

(三) 競賽途中選手不得由車輛(含自行車)或人員陪跑。 

(四) 馬拉松補給站提供水、運動飲料、巧克力、香蕉及季節性新鮮水果等。 

(五) 馬拉松組參賽選手於 6.5小時內無法跑完全程者，中途必須搭乘殿後車輛返回終點。 

(六) 請比賽之選手務必考量本身之健康狀況，競賽中若發生任何意外事件選手應自行負責。 

(七) 所有參賽選手必須佩帶大會發給之號碼布（請務必用別針別在胸前）參加比賽，未帶者裁判

有權取消資格。 

(八) 本次比賽依據世界田徑總會（WA）最新鞋底厚度規定，馬拉松組參賽選手比賽跑鞋鞋底厚度

不得超過 40mm，違規者取消參賽資格。 

(九) 12月 12、13日，選手請憑號碼布或相關參賽證明免費進入南區水資源局曾文水庫。 

(十) 本比賽將列為國際性比賽選拔依據。 

(十一) 大會有權將此項比賽之錄影、相片及成績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登錄於本會網站與本

刊物上暨參賽者必須同意肖像與成績，用於相關比賽之宣傳與播放活動上。 

(十二) 比賽前如遇颱風等人力不可抗力之天災，由大會以選手安全為考量，有權決定是否取消或

擇期比賽或改用其他替代路線，參賽選手不得有異議；若因故取消活動，報名費將扣除大

會成本後，剩餘退還。 

十五、 退費機制：依教育部體育署 110年 03月 25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00010606 號「路跑活動參

與者安全維護及權益保障應注意事項」制定以下退費機制流程。 

(一) 繳費完成後，若因故無法參加，將按照以下表格退費機制退費： 

申請退費日期 退費金額 退費說明 

115/10/12前 

馬拉松組 900元/人 

挑戰組 700元/人 

路跑組 600元/人 

健康休閒組 400元/人  

退還原繳報名費，但須支付 100 元行

政手續費。 

115/10/13~115/11/15 
馬拉松組 600元/人 

挑戰組 480元/人 

於物資製作期間或寄出其間前申請取

消報名或退費，退報名費之 60%其餘支

付行政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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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跑組 420元/人 

健康休閒組 300元/人  

115/11/16~115/12/13 

馬拉松組 500元/人 

挑戰組 400元/人 

路跑組 350元/人 

健康休閒組 250元/人  

1. 一般狀況：選手物資已進行配送，故

無法申請退費。 

2. 特殊狀況：選手如遇天然或人為災

害、交通中斷、兵役(點閱、教召

等)、傷病、妊娠、本人訂/結婚或

一等親內親屬喪葬，請提供證明文

件後，退還百分之五十之報名費。 

3. 特 殊 狀 況 申 請 退 費 者 ， 請 E-

mail(tainan2022@gmail.com)來信

申請，並將選手物資寄回以下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 258號 13

樓 曾文水庫馬拉松工作小組 收)。 

115/10/12前 有加購接駁車者，接駁車資將全額退費 

115/10/13起 不再受理接駁車退費手續 

(二)退費流程： 

1. 10月 12日前欲進行申請退費者，請致電伊貝特報名網：(02)2951-6969 進行登記，須提供

團體名稱、參加組別（若團體報名者需註名參賽隊名）、訂單編號、聯絡電話，並附上要退

款的帳戶資料（需包含帳戶名稱、代號及帳號），經確認參加者身分與資料均符合後，款項

於一至二週後匯入所提供之帳戶，退費者同時失去參賽資格。 

2. 10月 13日後欲進行申請退費者，請至連結進行登記，須提供團體名稱、參加組別（若團體

報名者需註名參賽隊名）、訂單編號、聯絡電話，並附上要退款的帳戶資料（需包含帳戶名

稱、代號及帳號），經確認參加者身分與資料均符合後，款項於一至二週後匯入所提供之帳

戶，退費者同時失去參賽資格。 

    (三)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取消賽事」、「延後賽事」，參賽者可以下方案進行選擇退費或

保留名額等： 

類別 流程 說明 

取消賽事 退費者 報名費以 7折退還，郵寄費恕不退還 (提供報名物資)。 

延後賽事 
退費者 

參賽者於公告通知之 14 日內申請退費；逾 14 日申請

者，主辦單位得不受理申請。 

不退費者 依延期日期參賽。 

1.如活動因不可抗力因素停辦（或延辦），大會將另行公告相關配套措施，包含退費作業、申

請日期及相關規定（依活動官網、粉絲專頁公告為準），如未依公告時程及規定申請退費，

將不予受理。 

2.加價購商品屬個人訂作物資，完成訂購及付款後，恕不接受退款。 

    (四)本活動採開立收據，依收據實施作業要點規定作業說明如下: 

        【報名費/郵寄費/加價接駁車費用】 

1. 請至連結進行登記，並完整填寫表單內容，經確認參加者身分與資料均符合後，大會

將於活動結束後開立收據並寄至指定地址。 

        【超商繳費手續費】 

mailto:tainan2022@gmail.com
https://forms.gle/25PW6DjTixiZzfJv5
https://forms.gle/A7TEQjfXihvnsKw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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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團體報名者，會將電子發票統一寄予團體報名聯絡人。 

      2. 企業報銷用，請報名時務必點選三聯式發票，並填入統一編號及公司抬頭。 

      3. 只要完成報名程序後，皆無法改開或換開發票。若於報名時選擇三聯式發票，無法更 

         改為二聯式發票，若於報名時選擇二聯式發票，恕無法換開為三聯式發票。 

      4. 報名如選擇超商繳費，超商繳費手續費將由報名系統商開立電子發票。 

十六、 犯規罰則：違反下列規定者，以取消比賽成績及不計入名次內。 

(一) 不遵從裁判引導者。 

(二) 未將號碼布以別針別在胸前。 

(三) 嚴禁於比賽行進路線中推行娃娃車、滑行直排輪、滑板、滑板車及騎乘腳踏車。 

(四) 抵達終點時無大會號碼布、晶片者。 

(五) 比賽進行中選手借助他人之幫助而獲利者(如乘車、扶持…等)。 

(六) 報名組別與身份證明資格不符者。 

(七) 違反運動精神和道德(如打架、辱罵裁判及大會工作人員…等)。 

(八) 嚴禁非報名者取代報名者參加比賽，代跑者及被代跑者一經查明屬實，取消比賽資格。 

十七、 申訴： 

(一) 比賽爭議：競賽中各選手不得當場質詢裁判，若與田徑規則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均以裁判

為準，不得提出申訴。 

(二) 申訴程序：有關競賽所發生的問題，須於各組成績公佈 30分鐘內，得向大會索取申訴單以書

面提出，同時繳保證金新臺幣 3,000元整，由競賽組簽收收執聯；大會接受申訴單後以審判

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若判決認為無理得沒收其保證金。 

十八、本會受理性騷擾申訴及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通報之管道如下: 

     電話:02-27782240、傳真:02-27782431 

電子信箱:tpe@mf.worldathletics.org 

十九、 保險： 

(一) 人身保險：本賽會已依據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6條規定投保 300 萬元健康保險或

傷害保險者(含死亡、傷殘及醫療給付)。 

(二) 公共意外險注意事項：本會在現場設有必要的緊急醫療救護，對於本身疾患引起之病症不在

承保範圍內，公共意外險只承保因意外所受之傷害做理賠。大會為本次活動針對所有參賽者

投保每人新臺幣 500萬元之公共意外險(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公共意外險承保範圍： 

1. 被保險人因為在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

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活動委託辦理之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 被保險人或工作人員；在本次比賽保險單載明之比賽場地及活動期間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2) 被保險人在競賽路線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2. 特別不保事項： 

(1) 個人疾病導致運動傷害。 

(2) 因個人體質或因自身心血管所致之症狀，例如休克、心臟症、熱衰竭、中暑、高山症、

癲癇、脫水等。 

(3) 選手如遇與跟第二項所述之疾病之病史，建議選手慎重考慮自身安全，自行加保個人人

身醫療及意外保險。 

(4) 如您曾發生過以下病況及有以下疾病狀況，屬猝死高危險群，請諮詢醫師專業的判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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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勉強參加：不明原因的胸部不適（胸悶、胸痛）、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不明原因頭

暈、突然失去知覺、高血壓（>140/90㎜ Hg）、心臟病、腎功能異常、糖尿病、高血脂（總

膽固＞240mg/dl）、家族心臟病史（一等親在 60歲前發生心臟病或猝死）、癲癇等。 

(三) 本活動提供公共意外險，倘若於競賽活動中發生任何意外，依照保險合約辦理，不得異議。

(所有細節依投保公司之保險契約為準) 

二十、 大會免責聲明：選手因任何原因受傷、財物損失或死亡依前開保險規定辦理。 

二十一、 本人同意獨家授權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指定之人，得於本大會活動期間拍攝本人之影音、照

片，並得於辦理本次活動及利用上開影音及照片之範圍內，使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列之所有

本人個人資料。 

二十二、 本人同意獨家授權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指定之人得公開、使用、利用、販售前條之影音、照

片之營業權。本人並拋棄對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指定之人，對前開影音、照片之所有民事請

求權及刑事告訴權。 

二十三、 禁止非合作簽約廠商及人士，對參賽選手攝影，錄影後進行反手影像之商業行為。 

二十四、 選手一旦報名，視為同意本競賽規程所有規定。 

二十五、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修正並經運動部核備後公佈之。 

二十六、 本案業經運動部115年6月3日運競(二)字第1150015628號函核備在案。  


